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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   要：通过分析贾齐等人推论方法的失误和对课程概念的误解，指出体育课程传承运动技

能与体育课程增强体质是手段与目的或过程与结果的关系，并非孰主孰次；体育课程的功能不只

是传承体育文化。以期达到解决体育课程领域的这一方向性的标杆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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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vealing the tru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
——a review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view of JIA Q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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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By studying and analyzing the errors in the inferring method used by and the curriculum conceptual mis-

understanding of Jiaqi,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arrying 

on sports skills and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nhancing fitness is a relation between means and purpose or 

a relation between process and result, but not a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, and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

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not only to carry o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lture, hoping to settle such an orien-

tation and standard setting issue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rea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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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课程中以学习运动技能为主还是以增强体质

为主的问题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话题。在贾齐等人几

篇关于体育课程方面的文章里也对此相关问题讨论

过，从运动技能与未来生活需要的对应关系出发，在

要分清运动技能和增强体质主次的基础上，最后认为

体育课程的功能是传承体育文化。笔者本着“和而不

同”学术研究原则，对贾先生的上述观点有自己的不

同看法，现一一列出。 

 

1  运动技能的价值与生活需要的对应关系 

1.1  失误的推论方法 

按贾先生等[1]86 的说法，运动技能形成价值包括表

层价值和深层价值，即“外显的行为变化——即新的

运动技能的形成——构成了其表层价值，内隐的认识

能力提高和情感体验的获得则构成了其深层价值。”并

且“情感与认识属于人性的范畴，属于运动文化的内

隐性存在。”[1]86 而“人借助隐含着人性的文化证明自

己的存在，而文化则作为人性的显现化使自己成为人

的对象化存在。”[1]86 那么按照贾先生等的推论就可以

说他是在证明运动技能的形成是人性的显现化即人的

对象化存在。然而贾先生等并没有这样说，却说“而

认识能力的发展和情感的体验所具有的价值普遍性，

决定了运动技能形成与未来需要之间存在着确定性的

价值关系。”[1]86 在这里贾先生等把人的存在等同于未

来需要了。按照贾先生等的意思，因为人的存在是通

过人性证明的，情感和认识又属于人性的范畴，所以

情感体验和认识能力的价值普遍性就只能说明人的存

在了。由此可见在贾先生等试图证明运动技能的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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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未来的需要有必然的关系时，他的前提是推导不出

来他的结论的。 

1.2  运动技能与未来需要不存在对应关系 

运动技能的价值不是从掌握的运动水平和数量在

未来生活的运用和对生活的作用就能够解释的。个体

的运动技能与个体未来的需要是不可能存在着对应关

系的，更不是贾先生等所说的“非对应缺陷”，即使是

缺陷，也是弥补不了的。个体的运动技能与未来的需

要的关系不是一定有或一定没有。因为人的需要包括

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，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，

用李泽厚的话说就是“吃饭问题”，而精神需要是在物

质需要的基础上才产生的。运动技能的应用，无非是

健身和娱心。身体健康一方面更好地维持生命本身的

存在，另一方面是为了创造物质和享用物质；娱心则

是人的精神需要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“经

济基础”早就揭示了人的物质生产的必要性，这是人

的需要的本质性规定；而如果从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

之一“实用理性”的角度来看运动技能价值的话，显

然运动技能价值的非物质性会导致其本身远远地被抛

离“实用理性”的范畴，虽然运动技能也会在一方面

给人提供“乐感文化”。试想一下，人的生活中没有运

动技能，人就没有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吗？显然不

是，而事实上运动(通过运动技能)是人的需要的一种，

仅仅只是一种，充其量是人的需要的一种必要条件，

而远非是充分条件。 

 

2  体育课程无增强体质和运动技能的矛盾 
贾先生等[2]77 认为“但是从课程改革前将‘增强体

质’作为体育课程教学的根本任务，在课程改革以来

将‘健康第一’作为体育课程指导思想的提法本身，

已经明显地看出运动技术(技能)处于附属的位置。”贾

先生等并以体育课程的实施和评价二方面来做说明。

如体育教师在按照“增强体质”的理论认识进行操作

时，“那么运动的强度与量的控制则是体育教师首先应

该关注的。”[2]77 在按照传授运动技能的观点进行操作

时，“教师安排的身体运动当然是不为学生所熟悉的，

在操作过程中更着重于学生形成新的运动经验，是需

要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学习的过程才能够获得。”[2]78

再如谈到体育课程的学生成绩评价时认为运动技能和

增强体质“到底是在‘再现型’方面加强呢还是在“认

知-学习型”方面加强呢?”[2]78“如果体育教师在体育

课程中将总时间的 40%用于传授运动技术(技能)，那

么显然有违背‘健康第一’观点之嫌疑，然而如果不

将总时间的 40%用于运动技术(技能)的教学，其教学

效果则与运动技术(技能)的评价相抵触，这使得体育

教师处于两难的处境。”[2]78 所以说贾先生等认为体育

课程中是存在增强体质和运动技能主次的问题的。 

笔者认为增强体质和运动技能的学习不存在主次

问题。这是因为二者本身是目的与过程(方法)的关系，

即通过运动技能的学习这一过程(方法)来达到“增强

体质”的目的。正如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达到提高思

维的敏捷性和实际事物处理的能力一样。你能说方法

和目的存在主次的问题吗，显然不能。 

运动生理学认为运动条件发射形成运动技能，并

把运动技能的形成分 3 个过程：泛化过程、分化过程、

巩固过程[3]。辛普森[4]把动作技能领域的目标分为 7 类：

“知觉”，包括感官刺激，旨在通过感官注意物体；“准

备”，包括心理、身体和情绪 3 部分，指向为某一动作

而准备；“指导的反应”，指在他人或自我指导下所表

现的明显动作；“机械练习”，指反复练习；“复杂的外

显反应”，指能够表现复杂的动作行为；“适应”，指个

体能够改变动作以适应新的问题情境；“创造”，指个

体能够根据新的情境的需要创造新的动作型式。前 2

类是准备阶段；中间类是练习和动作技能初步形成到

动作熟练的阶段；最后 2 类是创造阶段。通过对比可

以发现，辛普森所说的动作技能目标中的中间 3 类对

应的正是运动生理学的运动技能形成的 3 个过程。另

外一方面还可以发现，二者在技能形成的过程中都强

调学习和练习。所以运动技能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包括

学习和动作练习的过程。学习和练习比较起来，只不

过认知学习在技能形成开始阶段起主要作用，因为无

论是知识的学习和动作技能的学习都要从引起个体感

知觉开始。而此后过程中的学习就是与动作练习融合

在一起的学习了。 

    由此可见，运动技能的形成本身是包括学习和练

习的。因为身体动作的练习是可以增强体质的，所以

我们可以这样说：运动技能的形成是伴随着学习技能

和增强体质的过程。 

其实这点在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

导纲要》中已明确指出：“体育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

习为主要手段，通过合理的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

炼过程，达到增强体质、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

主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程。”既然增强体质和运动技术

(技能)的学习无矛盾，也就不存在体育课程是以增强

体质为主还是以学习运动技术(技能)为主了，所以也

不存在“以‘增强体质’(或增进健康)是体育的本质

功能为立足点的体质(健康)说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的

企图将体育课程从课程的概念体系中剥离出来，而这

种‘非课程化’的态度或思维方式将最终导致对体育

课程的扼杀”[2]80 之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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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说“在课程改革以来将‘健康第一’作为体

育课程指导思想的提法本身，已经明显地看出运动技

术(技能)处于附属的位置”[2]77 显然是不合适的。既然

强调“健康第一”，又怎能说“运动技术(技能)处于附

属的位置呢”[2]77。 

 

3  体育课程的功能 

3.1  体育课程的功能不能说是传承体育文化 

贾先生等[2]79 的“将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确定为是

传承体育文化这一观点”中的“性质”实际上应该理

解为“功能”。丛立新在《课程论问题》中已对此作过

明确的描述，而贾先生等在《体育课程性质辨析———

兼评体质(健康)说的非课程化倾向》一文中引用课程的

性质则也是出自丛立新的《课程论问题》。如“尽管不

同的研究者对课程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解释，但是大体

上是从 3 个方面出发定义课程的：……”[2]78。对照《课

程论问题》一书，可以发现“课程的本体功能是培养

人”[5]99；而“课程的基本功能是传递和选择文化”[5]101。 

贾先生等为什么会认为体育课程的基本功能是传

承体育文化呢？ 

贾先生等[2]79 的“将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确定为是

传承体育文化这一观点”中的体育文化主要是指运动

技能，即 “从体育课程的角度说，以运动技术(技能)

为基本存在形式的体育文化。”[2]79 也就是说传承体育

文化就基本等同于传承运动技能，这种说法显然也是

不合适的。贾先生等为什么有此结论呢？这是缘于贾

先生等错误地理解课程概念，把课程片面地作为学科

课程来理解。因为只有学科课程才主要涉及传承文化，

即传承贾先生理解的与文化等同的经验、与体育文化

等同的运动技能。 

课程的功能之一是传承文化，有教师的“传”和

学生的“承”，也就是传统“教”和“学”，这是传统

的课程观点。因为传承文化只是注重从外到内教育过

程，是一线性过程，即把学科知识和内容、道德素质

要求通过学校教育的形式和教师的传授为主的方式传

递给学生。而课程本身是社会、学生和学科的综合体，

即包括社会和学科一类的经验，又包括学生个体的心

理经验。传承文化只是强调把一些现成的、物化的、

客观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传授给学生，而忽略了学

生个体的自然的、主观的心理经验。传承文化只重视

学科和社会的作用而忽略了学生主观的能动性和接受

性，只强调了静态的知识传受而忽略了动态的、创造

性学习过程，这是不符合课程的发展趋势的。课程本

身的发展趋势是整合和优化学科、社会和学生 3 课程

因素，现代课程既不是亚里士多德以“七艺”为代表

的“要素课程”说，也不是夸美纽斯创立的以“把一

切事物教给孩子”为理想的“泛智课程”；既不是卢梭

和裴斯泰洛齐的古典自然主义经验课程，也不是当代

马斯洛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经验课程。所以说课程的

功能是“传承文化”就不准确了。 

贾先生等[2]78 的课程实际上恰恰就是课程类型之

一的“学科课程”。如其从丛立新课程定义推断出课程

是经验(文化)的传承，其原话是这样的，“我们可以注

意到，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，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

点，即‘经验’(或文化)的传承。”把经验当作文化来

看待。经验本身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，也有学生的

个体心理经验和学科本身的逻辑经验，经验岂能等同

于文化呢？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是狭义的文化，

是指知识、学科内容。这点同样也体现在贾先生等分

析文化与课程关系上，像“从下行方向说，课程的下

位概念是按照不同学科(门类)划分为相应的具体课

程，比如物理课程、历史课程或音乐课程等”[2]78，在

说到课程的下位概念时贾先生等不由自主地就摆出了

学科课程。在谈到课程内容与母体文化关系时认为“作

为课程实体部分的课程内容都是来自相关的母体文化，

没有实体性的课程内容为依托课程将无法存在。”[2]78 课

程内容来自相关的母体文化，不知道贾先生等是如何

来看文化这概念的，文化一般意义上理解为物质、制度

和精神的总称。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母体文化是指该课

程对应的学科，如物理课对应的是物理学、生物课对应

的是生物学。但我们不能说课程内容都是来自相关的母

体文化。在说到课程内容的存在时贾先生等[2]78 说“构

成其基本要素的文化(=课程内容)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

意志为转移的存在。”说课程内容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

志为转移的存在也即是他所说的“客体性的存在”[2]79。

显然这种课程内容是指学科课程。像永恒主义课程说、

要素主义课程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。也

就是说贾先生等在理解课程内容的时候，忽略了有别

于学科课程价值取向的学生本位取向和社会本位取向

的课程。既然学科课程的功能对应着传承文化，而把

体育课程作为体育学科课程来理解的话，那么体育课

程的功能自然也就是传承体育文化了，这就是贾先生

等理解的体育课程的“性质”。 

3.2  体育课程“传承体育文化”的实质 

体育课程的功能是以“传承体育文化”为主的提

出，实质上是“运动技能教育思想”的延续。“运动技

能教育思想”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仿照和借鉴苏联学校

体育理论的产物，其特点是“重视运动技能的学习和

掌握，认为运动技能是学校体育最现实和最具体的目

标和内容，增强学生体质和思想品德教育是学校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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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副产品”[6]。由于运动技能教育思想是以课堂的传授

运动技能为主，强调教师的作用和课堂教学的效果，

这势必忽略作为接受者的学生的主观感受、需要和兴

趣。也就是说有教师的“传”就必须有学生的“承”，

有教师的“教”就必须有学生的“学”。换句话说，体

育课程是传授运动技能的“工具”，而不是学生学校生

活中的“玩具”。虽然运动技能的掌握对于终身体育有

着极为重要的作用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体育课程只是

当作学生未来生活的准备，而漠视学生当下存在的生

活。这就涉及到效率和价值冲突的问题，这正如周浩

波的教育哲学中“教育作为工具与教育作为生活的冲

突就是效率和价值的冲突”一样。但是不管这种冲突

如何或者如何化解冲突，我们都不能忽视二者中的任

何一方。 

3.3  体育学科课程和体育经验课程的提出 

体育课程的内容不仅仅包括运动技能的传授，还

包括大量的以非技能性传授为目的的学生自身为主体

的身体活动。这包括体育课堂上集体性项目的分组比

赛，像篮球、排球等；也包括课外活动的时间学生个

体性健身活动，像跑步、跳绳等。在这些活动中，学

生并非是为了学什么运动技能，而是自身维持健康的

一种手段、娱乐身心的一种方式。这就让我们对于体

育课程的类型产生了疑问。 

在课程论中课程类型有学科课程和经验课程之

分。体育课程作为课程的下属概念，其类型也可以分

成 2 种，即“体育学科课程”和“体育经验课程”。运

动技能传授的体育课程就是典型的“体育学科课程”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“体育学科课程”的特点可以这样

概括：是以泰勒原理的目标模式为蓝本；以运动技能

的形成和各项身体素质指标的提高为行为目标；以忠

实的执行教学大纲要求去实施教学；以体育学科和教

育学的基本规律组织教学；以量的评价和客观性的评

价为主的评价。“体育经验课程”的特点可以这样概括：

以斯腾豪斯的过程模式原理为蓝本，强调教师、学生

的主体性、创造性；关注学生的兴趣以学生的发展为

中心；前者常用的词语是控制、练习和规律而后者常

用的词语是兴趣、自由和自发。前者的实质是工具理

性下对技术理性的追求即把学生作为工厂生产的产品

加工，后者则是人本主义思潮下学生的实践兴趣和解

放兴趣。而“体育学科课程”和“体育经验课程”综

合化才是体育课程的发展趋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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